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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計畫經費處理原則
承辦人員:劉韋伶 #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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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科會計畫經費處理原則



(一) 1. 業務費：研究人力費

研
究
人
力
費

主持費

助理人員

臨時工、工讀金

專任助理

兼任助理



(一) 1. 業務費：研究人力費

主持費

•102.01.02臺會綜二字第 1020000359 號函:計畫
主持人、共同主持人、計畫內相關人員屬執行計
畫本務，於計畫執行期間不得支領已核給之研究
主持費或工作酬金以外任何名義具酬勞性質之費
用。

•計畫延長期間，不另予補助主持人費。

•依經費核定清單所核定之研究主持費核實列支，
若少於原先核定額度，請先完成變更流程。



(一) 1. 業務費：研究人力費

兼任助理人薪資標準

•依執行機構自行訂定之標準按計畫性質核實支給
(科會綜字第1120074179B號)。



(一) 1. 業務費：研究人力費

兼任助理人約用資格

•1.學生身份。

•2.講師、助教級需領有教育部頒發之講師、助教證書(助教級)。

•3.(1)注意事項:

• (2)於專題研究計畫中已擔任任一類助理人員者，不得再擔任
同一計畫之其他類之助理人員。

身份 不得擔任兼任助理人員

研究生或大專學生 辦理休學 學校開立休學證明書所載
之日期起

畢業 完成畢業離校手續所載之
日期起無學生身分，不得
繼續約用



(一) 1. 業務費：研究人力費

研究人力系統作業

•1.臨時工資、工讀金:自114年1月1日起，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90元，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新臺幣28,590元。

•2.

研究人力 系統
檢附資料

核章流程首次 簽到單 人員變更

專兼任人員 人事室計畫
案系統

1.研究計畫約用助理
人員名冊
2.學經歷證明

專任： 簽到日結
記錄、無紙化平
台線上簽到
兼任：研究助理
簽到單

研究計畫
更換助理
申請表 需經人事

室審核

臨時工資、
工讀金

會計室系統
(群體撥戶)

1.研究計畫臨時工申
請單

臨時工簽到單



(一) 1. 業務費：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

經費核銷 注意事項(請核銷與計畫直接相關之費用):

發票及收據

1.品名備註及說明處需用「原子筆」書寫並由「承
辦人簽章」。

2.發票若索取三聯式發票，需附收據聯及扣抵聯。

3.收據內容及小寫金額如有修改，需加蓋廠商負責
人私章，若為大寫金額錯誤，不得塗改(需更換
收據)。

4.發票不慎遺失，報支注意事項：
(1)請向廠商影印發票第一聯存根聯。
(2)加核廠商負責人私章、統一發票專用章及

「與正本相符」章。
(3)經手人簽章並書寫遺失原因。



(一) 1. 業務費：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

經費核銷 注意事項(請核銷與計畫直接相關之費用):

5.有統一發票之廠商不得開立收款收據。



(一) 1. 業務費：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

經費核銷 注意事項(請核銷與計畫直接相關之費用):

影印、儀器維修費、郵資、刻章

1.影印費：一張或同日期多張單據合計金額超過
1,000元以上者，須檢附影印資料之目錄、封面
(影印內容必須與計畫案有關)。

2.儀器維護費：(請註明維修之儀器，冷氣維修費
不可報支)。

3.刻計畫章：核銷時須在單據上蓋上計畫樣章，
不可報支個人私章、鎖匙。



(一) 1. 業務費：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

經費核銷 注意事項(請核銷與計畫直接相關之費用):

儀器使用費、論文編修費、國外採購取得憑證

1.校內貴儀中心儀器使用費：

需附上申請單(含使用日期)，並核有貴儀中心單位
用章 。

使用期間必須歸屬於計畫執行期限內。

2.論文編修、翻譯及刊登費：檢附撰譯編修稿文件影
本。

3.國外採購：

需取得收據、統一發票或相關單據。

若無法取得國外收據，而獲有記載事項足資證明支
付事實之電子憑證者，由經手人列印並簽章，作為
報支之憑證。



(一) 1. 業務費：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

經費核銷 注意事項(請核銷與計畫直接相關之費用):

 國內差旅費

1.因研究需要而報支住宿者，需檢據覈實報支(不得超

過規定標準數額2,000元），未檢覈收據者，無法列

支。

2.雜費每日上限400元。

 台北地區、新竹地區雜費：300元

 桃園地區雜費：250元

 中壢市、平鎮市超過四小時以上者雜費：150元

（不滿四小時者僅發給公車票價）



(一) 1. 業務費：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

經費核銷 注意事項(請核銷與計畫直接相關之費用):

3.國內差旅費

(1)檢附票根:飛機、高鐵。

(2)檢附會議行程表。

(3)假單:『中原大學教職員請假單』或『中原大
學學生一般假請假證明』。

(4)計畫案內核定之人員(有請領薪資)方可報支。

若無，需填寫校內變更表備註研究人員新增。

(5)加會人事室簽核。



(一) 1. 業務費：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

經費核銷 注意事項(請核銷與計畫直接相關之費用):

(6)均由專戶存款直接支付受款人，故國內/外差

旅費出差者應為受款人，若先行墊付須註明之。



(一) 1. 業務費：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

經費核銷 注意事項(請核銷與計畫直接相關之費用):

4.依「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
助要點」規定:

(1)參加「講習訓練」性質之研討會，如課程
不得支雜費。

(2)參加「非屬講習訓練」，依「國內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規定辦理可報支雜費。



(一) 1. 業務費：彈性支用

經費核銷 注意事項(請核銷與計畫直接相關之費用):

 定額核定在耗材項下，並非另行編列經費，使用範圍如下:

1.交通費(計程車資、自行駕車之油料、過路（橋）及停車費)。

2.接待國外訪賓之餐敘及饋贈、國際交流。

3.出席費、稿費、審查費

(機構內人員不含計畫內相關人員認定為外聘學者專家)。

4.因問卷調查所需郵政禮券。

5.鐘點費:機構內人員不含計畫內相關人員認定外聘學者專家。

6.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臺工作酬勞(標準待教育部訂定) 



(一) 2. 研究設備費

經費核銷 注意事項(請核銷與計畫直接相關之費用):

 依經費核定清單所核定之設備，在核定經費限額內核實列

支。

1. 實際購買項目如與原先核定項目不同，請先完成變更流程。

2. 務必於執行期限前一個月完成採購設備事宜(尤其是「外

購案」)，國科會曾質疑結案將屆才進行採購，該績效如何

展現? 故請掌握驗收最後期限，並留意發票日期務必須落於

執行期限內。

3.請購日期晚於發票日期須再註明原因並由主持人簽章。



(一) 3. 國外差旅費

經費核銷 注意事項(請核銷與計畫直接相關之費用):

檢附資料如下：

1.假單:

出差者應事先填寫「公差假單」(非公假單)，事後補假
須註明理由並簽章。



(一) 3. 國外差旅費

經費核銷 注意事項(請核銷與計畫直接相關之費用):

2.機票：

 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

 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
收據。

 登機證存根(含電子登機證-紙本上簽章) 。

 **依可查詢到最直接航線費用核實報支
**僅可核銷一般經濟艙(豪華經濟艙不可報支)
**免費升等座艙：需檢附免費升等或里程數兌
換等相關文件



(一) 3. 國外差旅費

經費核銷 注意事項(請核銷與計畫直接相關之費用):

3.註冊費正本INVOICE或收據。

 須於出國前繳交報名等費用者：

(1)銀行兌換水單匯價辦理報支。

(2)以信用卡支付者，以信用卡結算匯率報支

(手續費可列支)。

 **無水單或國外信用卡帳單：以奉派出國前一日
臺灣銀行賣出即期外幣匯價(遇假日則往前推至當
周星期五)。



(一) 3. 國外差旅費

4
經費核銷 注意事項(請核銷與計畫直接相關之費用):

4.議程表。

5.搭乘非本國籍班機者，應填具「因公出國人員搭

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

6.保險費：綜合保險金額400萬元為上限。

7.手續費：包括護照費、簽證費、黃皮書費、預防

針費、結匯手續費及機場服務費，均應

檢附原始單據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覈

實報支。

8.搭配國科會計畫經費核銷國外差旅費，皆須加具

支出機關分攤表。



(一) 3. 國外差旅費

經費核銷 注意事項(請核銷與計畫直接相關之費用):

 日支費

1.生活費：以出國前兌換匯水單或奉派出國前一天

台灣銀行即期賣出匯率辦理報支。

2.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依行政院生活費

標準表(日支生活費標準表）。

3.凡住宿免費宿舍、過境旅館或交通工具歇夜及

返國當天，生活費按該地區生活費日支數額30%

報支。



(一) 3. 國外差旅費

經費核銷 注意事項(請核銷與計畫直接相關之費用):

70%住宿費 20%膳食費 10%零用金

供膳宿 

供膳不供宿  

供宿不供膳  

膳
食

20%

早餐4%

午餐8%

晚餐8%



(一) 4. 管理費

經費核銷 注意事項(請核銷與計畫直接相關之費用):

1.本項經費係為配合委託單位或補助單位執行研究計畫所需之費

用，由本校統籌支用。統一由會計室編製「管理費收據」，平

日勿至請款系統填寫「管理費」單據。

2.本項經費不得流出至其他補助項目支用。



02.補助項目新增、支出用途
變更及經費流用



補助項目新增、支出用途變更及經費流用

管理費

管理費不得流出至其他補助項目支用。

提
醒

1. 經費流用以同一研究計畫為限，不同研究計畫間不得相互

流用。

2. 計畫經費如未動支完畢，且未再次報會申請計畫展延者，

依規定應將未動支款項繳回國科會。
依核定清單所列之項目辦理請購，

若購買設備與核定清單不一致，

請先完成變更申請再請購。

研究設備費

研究主持費為國科會主動核

給，不得流入(研究主持費為

國科會主動增核，延長執行

期間不另予補助，亦不得由

其他費用流入)。

依經費核定清單所核定之研

究主持費核實列支，若少於

原先核定額度，請先完成變

更流程。

人事費-研究主持費 國外差旅費
國外差旅費累計流入或流出
超過原核定金額50%，需國科
會線上變更。



補助項目新增、支出用途變更及經費流用:

變更項目 校內變更
申請

國科會核准

1 國外差旅費累計流入或
流出超過原核定金額
50%



2 研究設備變更，與核定
清單不同



 單價>=新台幣50萬元  線上登錄



補助項目新增、支出用途變更及經費流用:

變更項目 校內變更申請 國科會核准

3 新增原未核定補助項目
(業務費、研究設備費、
國外差旅費)



 增列研究設備費新台
幣5萬元以下



4 國外差旅費

出國目地變更(國際會
議移地研究)



出國人員、人數、次數、
天數或地點變更





補助項目新增、支出用途變更及經費流用:

變更項目 校內變更申請 國科會核准

5 計畫執行期限延長或
中文英文名稱變更



6 變更主持人或共同主持
人



7 原核定主持費未使用、
減少額度



8 追加經費 

9 追加貴儀使用額度 



03.國科會就地查核常見缺失



國科會就地查核常見缺失

助理人員工資

(一) 依據107.9.21原會字第1070004235號函重申工讀金應依勞動部基準法規定，
按實際工時及基本工資予以核給，不得有短發情事發生。會計審核相關案件，遇有
類此短發文件時，一律退請計畫主持人補正後，始得以辦理核銷。

(二)

臨時工資應直接撥付本
人，不得有代為收款之
情形。



(三)依據102.4.12臺教高(五)字第1020045907B號
若學生於執行核銷過程涉及「不對等權力關係」，甚至被檢調單位約談，對於心理諮商及
法律諮詢有相對需求者，請洽學生事務處或研究發展處，將為您提供協助。
本校首頁網址聯絡信箱(cycubox@cycu.edu.tw)，無論校內外人士皆可經由此信箱提出申
訴，本校秘書室會依申訴內容送請權責單位處理並回復申訴人處理情形。

國科會就地查核常見缺失

中
原
大
學
首
頁
下
方

助理人員工資



1.業務費：計畫人員出差參加課程，非屬研討會性質，違反各機關派員

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點第3點規定，雜費非補助項目不得

核銷，業經該計畫主持人繳回溢支款14,200元。

2.國外差旅費：搭配國科會計畫經費核銷時，應出具支出機關分攤表。

國科會就地查核常見缺失

111年度查核缺失



1.業務費：計畫人員費用支出之日期應屬執行計畫期間，反之不予列
支，應剔除繳回款項。

2.請購單：驗收自主檢核表日期應為初驗日期，而非發票開立日或線
上驗收之填單日期。

3.請購單：依採購辦法第13條第5款規定，預算金額逾十萬元之案件須
經採購會議審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辦理之，而決標價格在五十萬
元以上者，應與承攬商於決標後十個工作日內簽訂契約書，契約條款
應明列保固保證金條款。不得因規避辦法而分批採購。

國科會就地查核常見缺失

110年度查核缺失



1.業務費：計畫人員執行計畫期間核銷計程車資，應使用「彈性支用
」報支，並於收支明細報告表填列實支數。

2.研究設備費：「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第九點規定
，執行科研採購時，如屬計畫之合作企業專屬權利、獨家製造或供
應，無其他合適之替代標的者，或有逕向計畫之合作企業採購之必
要且能提供具體證明者，始得由計畫主持人敘明理由依循校內行政
程序核准，辦理採購。

3.國內差旅費：國內出差旅費報支第3點規定，計畫人員之出差期間

及行程，應視事實之需要，應事先經機關核定，於出差前完成請

假程序。

國科會就地查核常見缺失

109年度查核缺失



1.國外差旅費-日支費：計畫主持人赴國外參加國際研討會之生活費

，因大會提供中、晚餐，違反國外差旅費報支要點第九點規定，

中 、晚餐各扣減日支數額百分之八膳食費，業經該計畫主持人繳

回溢支款2,414元。

2.國內差旅費：國內出差旅費報支第3點規定，計畫人員之出差期間

及行程，應視事實之需要，應事先經機關核定，於出差前完成請

假程序。

國科會就地查核常見缺失

108年度查核缺失



1.國外差旅費-日支費：計畫主持人及兼任助理赴國外參加國際研討會之
生活費，因大會提供中、晚餐，違反國外差旅費報支要點第九點規定，
中、晚餐各扣減日支數額百分之八膳食費，業經該計畫主持人繳回溢支
款1,384元。

2.國外差旅費-保險費：以投保綜合保險新台幣400萬元為限，計畫主持
人因公赴國外出差之保險費，依行政院規定，各機關因公赴國外出差人
員之保險事宜，原則上依外交部與保險公司簽訂「因公赴國外出差或返
國述職人員綜合保險」共同供應契約辦理，主持人報支超額部分，繳回
溢支款601元。

3.國外差旅費-機票費-免費升等座艙：需檢附中文版免費升等相關文件
。

國科會就地查核常見缺失

107年度查核缺失



國科會就地查核常見缺失



結案

【當年期或多年期專題計畫－都須辦理結案事宜】



結案 【當年期或多年期專題計畫－都須辦理結案事宜】

國科會網站

1.計畫申請書(含首頁)—只需印

與經費有關部份

2.經費核定清單

會計室-相關檔案下載-國科會

1.封面

2.經費變更彙報表一式三份

(無經費變更者無須檢附)

3.請購單須再檢附支出憑證粘存單

4.管理費表單及收據

1 2



結案 【當年期或多年期專題計畫－都須辦理結案事宜】

3

封面→經費變更彙報表→計畫申請書→約用人員相關資料→

經費核准變更申請表(國科會函文或校內變更)→核定清單→專案

收支明細帳(會計科目：人事費→其他費用→彈性支用→研究設備

費→國外差旅費→管理費)

**按「專案計畫收支明細帳」單號順序排列並編碼，依序由

第1號編至最後1號。

**「人事費」若有保費數筆(先略過) ，即人事費編完→勞保

、健保、勞退各編1號→接著編列其他費用、彈性支用等… 

結案憑證排列順序並編碼

編碼注意事項



結案其他注意事項:

4

1 約用人員助理名冊: 

名冊需請教務處協助確認聘任期間是否有學生身份，並加核教務處承辦

人員章及身份證明專用章。

(聘任期間、金額、人員需均相符) 。

2.每張人事印領清冊均需附上簽到單，人事印領清冊月份與簽到單月份

須符合。



結案其他注意事項:

3.管理費結案: 

會計室網頁→相關檔案下載→國科會計畫

填寫「管理費範例」及列印「管理費收據」(裝訂於「管理費範

例表單」後方)並核章。

4.計畫主持人應於結案前將借支金額沖銷完畢，若仍有餘額須先繳回再

結案。



結案其他注意事項:

5.當年期及多年期計畫－每年7月辦理結案事宜

多年期經費：結案必須達70%以上已撥付款之支用百分比，得請撥

下一年度計畫經費。

當年期經費：經費執行率未達80%者，請計畫主持人於A4紙上註明原因

並簽章，須呈報給國科會。

國外差旅費：未使用完畢須依規定繳回金額，請計畫主持人於A4紙上註

明原因並簽章，須呈報給國科會。



結案其他注意事項:

6.請依規完成經費結報。未依規定，依情節輕重處理方式如下：

 完成計畫結案前不再核給計畫主持人新的計畫。

 逾執行期限迄日6個月以上:追繳該計畫管理費總額50%。

 逾執行期限迄日1年以上:追繳該計畫全部管理費，於該機構下期計畫

撥款時，將未結案補助經費扣除。



謝 謝 聆 聽


